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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07 年 3 月 6 日（星期二）上午 10:10 

地點：【校 本 部】L 棟 2 樓大會議室 

【高雄校區】C 棟 3 樓國際會議廳  (視訊會議) 

主席：歐陽教務長慧剛             記錄：宋佳玲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會議內容： 

壹、校長指示： 

一、提升學生就業競爭力 12 種作法列入本校教學卓越計劃，已延續至高教深耕計畫繼
續實施，亦為本校落實產學鏈結重要政策，讓學生畢業即可就業。 

二、學生英語文能力仍列入本校畢業門檻，惟增列多元驗證檢核方式，於今天會議討
論調整。 

三、本校高教深耕計畫經費核定為 6632 萬，但有 600 萬經費為扶助弱勢限定使用，細
節部分請高教深耕辦公室及會計室妥善規劃經費分配。 

四、有關招生方面提醒事項如下：  

(一) 請各學系轉知導師重視各入學管道之學生，須個別了解與關注。 

(二) 107 學年度「繁星推薦」、「個人申請」甄試作業已陸續開始進行，「個人申請」
甄試時仍應擴大宣傳。 

(三) 隨著少子化招生不易，碩、博士班仍應規劃相關宣導活動。 

(四) 華東台商子女學校將於 7 月 3 日至本校舉辦返台授課活動，已安排 2 天入班
宣導。教育部已公佈海青班及實驗大學相關訊息，請高雄校區詢問教育部並
評估與規劃。 

(五) 本校擬於境外設立「創意產業碩士在職專班」，請管院與推廣進行籌劃與評
估。 

貳、主席致詞：(略) 

參、報告事項： 

報告一、前次會議決議案及執行情形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106 年 12 月 19 日）執行情形報告表 

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提案一、校本部及高雄校區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遠距教學」課程，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 

1.依決議事項辦理。 

2.擬於規定時間內上網完成

大學校院課程資源網相關

遠距課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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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提案二、高雄校區各學系「107 學年度入學學生必修科目表暨選修課程表」，提

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 

依會議決議辦理。 

提案三、擬調整高雄校區日間部電腦動畫學士學位學程 105 及 106 學年度「入

學學生必修科目表暨選修課程表」部分課程，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 

依會議決議辦理。 

提案四、商資學院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實習課程」開設申請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商學與資訊學院 

依會議決議辦理。 

提案五、擬自 107 學年度新設「海洋休閒產業經營跨領域學分學程」，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休閒產業管理學系 

本學程擬於 4 月中公告修課

規定及開放學生申請，並於

選課前完成名單登錄。 

提案六、自 107 學年度第 1 學期起，本院擬停辦「創意產業學分學程」，提請討

論。 

決議：照案通過。 

管理學院 

依會議決議辦理。 

提案七、擬修正本校文創學院「航空旅運跨領域學分學程」計畫書部分內容，

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休閒產業管理學系 

依決議辦理，本學程課程預

計於 107 學年度開始實行，

本系於 4 月中即開始招生。 

提案八、擬調整本校管理學院「東亞經貿與跨文化管理學分學程」必選課程，

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依會議決議辦理，並已於

106 年 12 月 28 日公告。 

提案九、擬修正本校「課程學程化實施辦法」第七條，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管理學院 

依會議決議辦理，並於 107

年 1 月 15 日公告本院所

屬學系知悉。 

提案十、擬訂定「實踐大學商學與資訊學院課程學程化作業要點」草案，提請

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商學與資訊學院 

依決議辦理，並於 107 年 1

月 17 日經校長核定及公告。 

提案十一、擬訂定商學與資訊學院之各學系「課程學程化作業要點」草案，提

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商資學院各學系 

依會議決議辦理。 

提案十二、擬修正本校「開課辦法」第二條，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進修部教務組 

依會議決議辦理，並於 107

年 1 月 14 日經校長核定

並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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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提案十三、擬修正本校「大學部選課辦法」第四條及第二十條，提請審議。 

決議：1. 第二十條內容修正如下： 

第二十條  除取得碩士班預備研究生資格者得依本校學生修讀學、碩士

一貫學程辦法選課外，本校大學部應屆畢業生經系主任及開

課所長專簽核准後，始得修習碩士班一年級課程，所修科目

計入畢業學分內。 

2. 餘照案通過。 

註冊課務組/進修部教務組 

依會議決議辦理,並於 107 

年 2 月 26 日經校長核定並

公告。 

提案十四、擬修正本校「學則」部分條文，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註冊課務組/進修部教務組 

依校務會議決議辦理，並於

107 年 02 月 08 日實教字第 

1070001667 號函報核中。 

提案十五、擬修正本校「期中、期末考試請假辦法」第六條及第九條，提請審

議。 

決議：照案通過。 

註冊課務組/進修部教務組 

依會議決議辦理，並於 107

年 1 月 11 日經校長核定

並公告。 

提案十六、擬修正「實踐大學學生學習經驗調查實施要點」第二點，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依會議決議辦理，報請校長

核定中，核定後即行公布。 

提案十七、擬訂定「實踐大學教師申請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實施要點」草

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依會議決議辦理，並於 107

年 1 月 11 日實教字第 10 

70000401 號公告完成。 

提案十八、擬修正「實踐大學學生出境期間有關學業及學籍處理要點」草案，

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註冊課務組/進修部教務組 

依會議決議辦理，並於 107

年 02 月 08 日實教字第 

1070001617 號函報核中。 

提案十九、擬修正「實踐大學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草案，提請

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註冊課務一組 

依會議決議辦理，並於 107

年 02 月 12 日臺教高(二)字

第 1070023748 號函核備。 

提案二十、擬修正「實踐大學教學評鑑實施要點」第二點及第五點，提請討論。 

決議：本案緩議。因涉及教師權利，故請教發中心會後再研議，下次教務會議

再提出討論。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依會議決議進行研議。 

提案二十一、本校學位證書擬改為中英文對照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註冊課務組/進修部教務組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北高

校區畢業生已改發中英文版

學位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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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二、105 學年度提升學生就業競爭力 12 種作法之相關課程、活動相關事宜。 

說明：1. 依教學卓越計畫之指示辦理。 

2. 提升學生就業競爭力之 12 種作法包括：(1)企業參訪(2)業師協同教學(3)國內

外工作營(坊)(4)國內外競賽(5)國內外展演(6)專題製作(寫作)(7)國內外實習(8)

專業證照(9)就業學程(10)產學合作(11)大四在業彈性學習(12)教師赴公民營

機構研習服務或帶薪深耕服務。 

3. 註冊課務一、二組於 106 年 10 月發函至各學系調查 105 學年度相關課程、

活動之辦理情形，調查結果如附件【P.1】。 

決議：1. 校本部修正後之 105 學年度各學系實施五搭元素情形一覽表，詳附件一。 

2. 餘洽悉。 

肆、核備事項 

核備案一                                           提案單位：博雅學部 

案由：擬修正「實踐大學學生基本能力檢核實施要點」第四點、第五點，提請審議。 

說明： 

一、本案業經本校 106 年 12 月 20 日 106 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博雅學部第 3 次通識教
育課程委員會及 107 年 1 月 2 日 106 學年度第 1 次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力培育
委員會會議通過。 

二、修正草案對照表如下： 

「實踐大學學生基本能力檢核實施要點」第四點、第五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說明 

四、各項基本能力施測方式說明如下： 

(一) 中文能力施測方式為：「引導

式作文--總分 6 級分」，外籍

生無中文能力畢業門檻。中文

能力檢定考試類別、通過標準

及適用對象如下：(略) 

(二) 體適能能力施測方式說明如下： 

1. 體適能檢測項目為心肺適能

(三分鐘登階、800/1600 公尺

跑走)、肌耐力(一分鐘仰臥

起坐)、柔軟度(坐姿體前彎)

及瞬發力(立定跳遠)共四

項，四項中二項符合教育部

訂標準者，則通過體適能檢

定。 

2. 本校採用教育部公告之體適

能百分等級常模，百分等級

常模 20 為通過標準。 

3. 適應體育班學生及持公立或

教學型醫院證明不宜劇烈運

動者可申請免測，該項成績

由術科成績代替。 

四、各項基本能力施測方式說明如下： 

(一) 中文能力施測方式為：「引導式

作文--總分 6 級分」，外籍生

無中文能力畢業門檻。中文能

力檢定考試類別、通過標準及

適用對象如下：(略) 

(二) 體適能能力施測方式說明如下： 

1. 體適能檢測佔體育正課成績

百分之二十，未參加檢測及未

通過檢測且未完成加強班課

程者體育成績以不及格論。 

2. 體適能檢測項目為心肺適能

(三分鐘登階)、肌耐力(一分鐘

仰臥起坐)、柔軟度(坐姿體前

彎)及瞬發力(立定跳遠)共四

項，四項中二項符合教育部訂

標準者，則通過體適能檢定，

體育正課成績 20%依通過項

目給分。 

3. 本校採用教育部公告之體適

能百分等級常模，百分等級常

模 20 為通過標準。 

4. 適應體育班學生及持公立或

1. 學生體適
能檢測未
通過，但
體育成績
通過者，
透過補救
方式使
其通過
體適能
能力畢
業門檻。 

 
 
 
 
 
 
 
2. 點次變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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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說明 

教學型醫院證明不宜劇烈運

動者可申請免測，該項成績由

術科成績代替。 

五、各項基本能力補救機制說明如下： 

(一) 中文能力補救機制為：一般生

得重考、或於寒暑假期間自費

選修國文 (或參加中文能力補

救教學)課程及格、或通過「全

民中檢」檢定；僑生得自費參

加「華語文能力測驗」之「進

階級」測驗通過，即通過中文

能力檢核。 

(二) 體適能能力補救機制說明如下： 

1. 體適能檢測項目四項中三項

不符教育部訂標準者，應依

其未通過項目參加本校為該

項目舉辦之體適能加強班課

程。加強班課程完成率達百

分之六十者，進行體適能後

測。通過體適能後測者，體

適能能力註記「加強班通

過」。 

2. 參加在學年度教育部體育署

體適能檢測站，舉辦之體適

能檢測活動，憑檢測證明至

本校體育室辦理認證手續。 

五、各項基本能力補救機制說明如下： 

(一) 中文能力補救機制為：一般生得重

考、或於大三升大四暑假期間自

費選修國文 (或參加中文能力補

救教學)課程及格、或通過「全民

中檢」檢定；僑生得自費參加「華

語文能力測驗」之「進階級」測

驗通過，即通過中文能力檢核。 

(二) 體適能能力補救機制說明如下： 

1. 體適能檢測項目四項中三項

不符教育部訂標準者，應參加

體適能加強班課程。加強班課

程完成率未達百分之六十

者，該學期體育成績以不及格

論。 

2. 加強班課程完成率達百分之

六十者，進行體適能後測。通

過體適能後測者，體育正課成
績 20%依通過項目給分；未通
過體適能後測者，體育正課成
績 20%以加強班課程成績代
替之。 

1. 未通過
體適能
後測
者，體
適能能
力應註
記。 

2. 原第五
條改第
二點第
二項體
適能補
救機
制，修
正為參
加教育
部體育
署檢測
可列認
證。 

決議：准予核備。 

附帶決議：有關中文能力檢測通過之效期並無明確規範，會後請博雅學部研議，視實

際狀況證照檢測將效期規範明列法規中。 

伍、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校課程委員會 

案由：本校校本部日間部、進修暨推廣教育部各學系(所)「107 學年度入學學生必修科
目表暨選修課程表」，提請審議。 

說明：本案業經本校 107 年 1 月 10 日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
通過，請參閱【附件 P.2~P.64】 

決議：1. 管理學院國際企業管理碩士班學位學程 107 學年度必修暨選修課程表之備註 1，
修正如下： 

最低畢業學分 36 學分(必修學分 21 學分；選修學分 15 學分；論文 6 學分) 

2. 餘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博雅學部外語一組 

案由：擬修正「實踐大學英（外）語文畢業能力指標作業規定」，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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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一、 依本校 106 年 1 月 16 日 106 學年度第 1 次英語文教學諮詢委員會決議辦理。 

二、 擬修正本規定名稱原為「英語文畢業能力指標」，修正為「英（外）語文畢業
能力指標」，及部分規定內容。 

三、 修正草案對照表如下： 

「實踐大學英（外）語文畢業能力指標作業規定」修正對照表草案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說明 

實踐大學英（外）語文畢業能力指標
作業規定 

實踐大學英語文畢業能力指標
作業規定 

名稱修正「英語
文畢業能力指
標」，改為「英
（外）語文畢業
能力指標」。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說明 

一、為因應國際化競爭，提升本校學
生英（外）語文能力，以培養國
際觀及加強就業競爭優勢，特訂
定「實踐大學英（外）語文畢業
能力指標作業規定」(以下簡稱本
作業規定)。 

一、 為因應國際化競爭，提升本
校學生英語文能力，以培養
國際觀及加強就業競爭優
勢，特訂定 「實踐大學
英語文畢業能力指標作業
規定」(以下簡稱本作業規
定)。 

本規定名稱修

正。 

二、 自 103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之日
間部學士班學生，應於本校就讀
期間內(大一開學日至大四畢業
日)通過本作業規定所訂定之英
（外）語文畢業能力指標方可畢
業。 

二、 自 103學年度(含)以後入學 

之日間部學士班學生，應於
本校就讀期間內(大一開學
日至大四畢業日)通過本作
業規定所訂定之英語文畢
業能力指標方可畢業。 

名稱修訂正 

三、 英（外）語文畢業能力指標採多
元認證，達到以下認證標準之一
者，視為通過本校英（外）語文
畢業能力指標。 

(一) 採英語文能力測驗標準： 

通過校外各項英語文檢定考
試並達以上標準者，即為通
過本校英（外）語文畢業能
力指標。 

適用對象 
 
 
 
 
 
 

各項英
語文能
力測驗 

各學系一般生 
（音樂學系、應用
外語學系、應用英
語學系、國際經營
與貿易學系、企業
管理學系國際企
業管理組及管理
學院國際企業英
語學士學位學程
除外） 

…(略) …(略) 

劍橋博思

國際職場

英檢
BULATS 

40 分以上 

（ALTE Level 

2） 
 

三、 (一)本校各學系之英語文
畢業能力指標詳細內容如
下表： 

 

 

 

 

 

適用對象 
 
 
 
 
 
 

各項英
語文能
力測驗 

各學系一般生 
（音樂學系、應
用外語學系、應
用英語學系、國
際經營與貿易學
系、企業管理學
系國際企業管理
組及管理學院國
際企業英語學士
學位學程除外） 

…(略) …(略) 

劍橋大學

國際商務

英語能力

測驗
BULATS 

40 分以上 

（ALTE Level 

2） 

 

1. 修訂「英語文

畢業能力指

標」，改為

「英（外）

語文畢業能

力指標」。 

2. 更新加入多

元驗 證檢

核方式。 

3. 原「劍橋大學

國際商務英

語能力測驗

BULATS」依

官方中文名

稱更新為

「劍橋博思

國際職場英

檢BUL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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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說明 

 

1. 音樂學系、應用外語學系、應

用英語學系、國際經營與貿易

學系、企業管理學系國際企業

管理組及管理學院國際企業

英語學士學位學程依其學系

專業另訂英（外）語文畢業能

力指標規定，其規定應經系、

院務會議通過及教務會議核

備公告後實施。 

2. 一般學系之運動績優及原住

民專班學生採用 CEFR 語言

能力參考指標 A2（Waystage）。 

A. 全民英檢（GEPT）初級複

試 

B. 劍橋大學英語能力認證分

級測驗（Cambridge Main 

Suite）之 Preliminary 

English Test（PET） 

C. 外語能力測驗（FLPT）三

項筆試總分 105 以上及口

試 S-1+級分 

D. 托福紙筆測驗（TOEFL 

ITP）337 分以上 

E. 托福網路測驗（TOEFL 

iBT）38 分以上 

F. 多益測驗（TOEIC）225

分以上 

G. 大學校院英語能力測驗

（CSEPT）第一級 130 分

以上或第二級 120 分以上 

H. 雅思國際英語測驗

（IELTS）3 分以上 

I. 劍橋博思國際職場英檢

（BULATS）20 分以上 

3. 應用外語學系及應用英語學

系之運動績優生則採用

CEFR 語言能力參考指標 B1

（Threshold）。 

(二)採外語文能力測驗標準： 

外語文檢定如德、法、義、日、

韓等考試並達 CEFR 語言能力

參考指標 B1（Threshold）以上

標準者，即為通過本校英（外）

語文畢業能力指標。高雄校區應

用日文學系學生不適用本方案

之日文能力測驗標準。 

(三)採非測驗檢定標準： 

 

(二)通過校外各項英語文檢
定考試並達以上標準
者，即為通過本校英語文
畢業能力指標。 

(三)音樂學系、應用外語學
系、應用英語學系、國際
經營與貿易學系、企業管
理學系國際企業管理組
及管理學院國際企業英
語學士學位學程依其學
系專業另訂英語文畢業
能力指標規定，其規定應
經系、院務會議通過及教
務會議核備公告後實施。 

(四)一般學系之運動績優及
原住民專班學生採用
CEFR 語言能力參考指
標 A2(Waystage)。 

a.全民英檢 GEPT 初級複
試 

b.劍橋大學英語能力認證
分級測驗 Cambridge 

Main Suite之 Preliminary 

English Test(PET) 

c.外語能力測驗 FLPT 三

項筆試總分 105 以上及

口試 S-1+級分 

d.托福 TOEFL 紙筆

(ITP)337 分以上 

e.托福 TOEFL 網路

(iBT)38 分以上 

f.多益測驗 TOEIC 225

分以上 

g.大學校院英語能力測

驗 CSEPT 第一級 130

分以上或第二級 120

分以上 

h.雅思國際英語測驗

IELTS 3 分以上 

i.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

語能力測驗 BULATS 

20 分以上 

(五)應用外語學系及應用英

語學系之運動績優生則

採用 CEFR 語言能力參

考指標 B1(Threshold)。 

(六)領有聽、視、語障等障

礙類別手冊或具有因功

能障礙，嚴重影響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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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說明 

達到以下認證標準之一者，視為

通過本校英（外）語文畢業能力

指標。 

1. 至非華語國家進行交換一學

期（含）以上，完成並通過課

程學分修讀。 

2. 參加國際研討會、學術或工作

營隊/社群進行 15-20 分鐘英

（外）語論文發表或作品發

表，並由系所院相關教師給予

評估與認證。 

3. 完成至少 6 學分（含）之校內

全英語授課課程。惟本項方案

不適用台北校區管理學院國

際企業英語學士學位學程、應

用外語學系及高雄校區各系

之學生。 

4. 參加全國性或跨校英語文競

賽，成績獲得前三名者。 

學習之身心障礙學生，

於每學期開學後兩週內

向本校諮商中心申請並

報請語言中心核定者，

不在此限。 

 

四、 有聽、視、語障等障礙類別手

冊或具有因功能障礙，嚴重影

響語言學習之身心障礙學

生，於每學期開學後兩週內向

本校諮商中心申請並報請語

言中心核定者，不在此限。 

六、 領有聽、視、語障等障

礙類別手冊或具有因功

能障礙，嚴重影響語言

學習之身心障礙學生，

於每學期開學後兩週內

向本校諮商中心申請並

報請語言中心核定者，

不在此限。 

原三點第六

款，另列為第

四點。 

五、 母語為英語之學生得檢具

SAT（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s）、ACT（American 

College Testing）或其他英語

文能力檢定成績證明，經語言

中心核可後，至所屬學系辦公

室辦理通過英（外）語文畢業

能力指標登錄作業；母語為非

英語者則不得以母語檢定測

驗申請外語文能力測驗標準。 

四、 本作業規定適用於母語

為非英語之學生；母語

為英語之學生得檢具
SAT(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s)，
ACT(American College 

Testing)，或其他英語文

能力檢定成績證明，經

語言中心核可後，至所

屬學系辦公室辦理通過

英語文畢業能力指標登

錄作業。 

1. 修訂「英語
文畢業能
力指標」，
改為「英
（外）語文
畢業能力
指標」。 

2. 因加入外
語文檢
定，加入規
定：「母語
非英語者
則不得以
母語檢定
測驗申請
外語文能
力測驗標
準。」 

3. 點次變更。 

六、 於各學系大四開設 0 學分英

（外）語文畢業能力指標課

程，並於歷年成績單標示通過

（P）或不通過（F）。 

五、於各學系大四開設 0 學分英

語文畢業能力指標課程，並

於歷年成績單標示通過(P)

或不通過(F)。 

點次變更。 

 



第 9 頁/共 12 頁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說明 

七、未達本校英（外）語文畢業能力

指標者，可選擇下列方式取得通

過資格： 

(一)付費修習本校推廣教育部開設之

英語文畢業能力指標補救課程；

修畢課程且成績及格者，視同通

過本校英（外）語文畢業能力指

標；低收入戶學生得免費上課。

惟各學系自訂之英（外）語文畢

業能力指標不同於本校英（外）

語文畢業能力指標者，其補救課

程依各學系規定辦理之。 

 

六、各學系學生應依規定參加校

外正式英語文檢定考試，未

達本校英語文畢業能力指

標者，得付費修習本校推廣

教育部開設之英語文畢業

能力指標補救課程；修畢課

程且成績及格者，視同通過

本校英語文畢業能力指

標。惟各學系自訂之英語文

畢業能力指標不同於本校

英語文畢業能力指標者，其

補救課程依各學系規定辦

理之。 

1. 點次變更。 

2. 修正「英語

文畢業能

力指標」，

改為「英

（外）語文

畢業能力

指標」。 

3. 更新加入

補救措施。 

4. 點次變更。 

(二)若學生已嘗試 2 次（含）以上之

上述補救方案且皆無法順利通過

者，得申請自學修習線上數位課

程（語言中心所購置的教材）並

完成認證至少 60 小時以上，且於

完成課程後參加模擬測驗並及

格。 

 

 

 

八、本作業規定未盡事宜，悉依本校

相關規定辦理。 

七、本作業規定未盡事宜，悉依

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點次變更，內

容未修正。 

九、 作業規定經教務會議通過

後，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

施，修正時亦同。 

八、本作業規定經教務會議通過

後，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

施，修正時亦同。 

點次變更，內

容未修正。 

 

決議：1. 規定名稱修正為「實踐大學英外語文畢業能力指標作業規定」。 

2. 部分規定內容修正如下： 

(1)第三點第一款第 2 目： 

一般學系之運動績優及原住民族專班學生採用CEFR 語言能力參考指標A2

（Waystage）。 

(2)第三點第二款： 

採其他外語文能力測驗標準： 

外語文檢定如德、法、義、日、韓、西、俄等考試並達 CEFR語言能力

參考指標 B1（Threshold）以上標準者，即為通過本校英（外）語文

畢業能力指標。應用日文學系依其學系專業另訂外語文畢業能力指標規

定，其規定應經系、院務會議通過及教務會議核備公告後實施。 

3. 餘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為因應時代演變及實際教學需要，爰修正本作業規定名稱，會後相關
文件、辦法一併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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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學發展一/二中心 

案由：擬新訂「實踐大學弱勢學生學習輔導實施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 為配合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協助本校弱勢學生提升學習成
效，教學發展中心特定「弱勢學生學習輔導實施要點(草案)」。 

二、本要點草案如下： 

實踐大學弱勢學生學習輔導實施要點（草案） 

規定 說明 

一、為協助實踐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弱勢學生提升學習成效，並
配合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教學發展中心
特定「弱勢學生學習輔導實施要點」(以下稱本要點)。 

揭示本要點之立法
目的。 

二、本要點所稱之「弱勢學生」係指符合以下資格之學生: 

(一) 低收入戶學生︰符合社會救助法之低收入戶標準，具
有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或鄉（鎮、市、
區）公所核發低收入戶證明文件者（低收入戶證明應
載明學生姓名）。 

(二) 中低收入戶學生︰符合社會救助法之中低收入戶標
準，具有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或鄉（鎮、
市、區）公所核發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者（中低收入
戶證明應載明學生姓名）。 

(三)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符合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條例之特殊境遇家庭標準，具有直轄市、縣（市）政
府社會局（處）或鄉（鎮、市、區）公所核發特殊境
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證明文件者（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或孫子女證明應載明學生姓名）。 

(四) 原住民學生︰符合原住民身分法之原住民身分，且於
戶口名簿或其他戶籍資料證明文件載明原住民籍者。 

(五) 符合申請本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條件之學
生。 

(六) 新移民及其子女︰ 

1.新移民︰指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澳門地區居民及
其他國籍國民，與本國籍國民締結婚姻時，其身分
為非本國籍國民者。 

2.新移民子女︰指出生時其父或母一方為居住臺灣地
區設有戶籍國民，另一方為新移民者。 

說明適用對象。 

三、申請方式及受理時間: 

(一) 依教學發展中心公告； 

(二) 第一階段： 

1.於教學發展中心網站下載「課業學習任務報名表」，

以及附相關證明，填寫完畢後送至教學發展中心。 

2.通過申請者並視需求選擇參加不同類型之課程，每

月需 參與符合規定之講座場次並填寫「課堂心得記

錄表」。 

(三)第二階段： 

1.申請之學生需在學期開始之後，向輔導老師討論其

本學期所訂定的任務及目標。 

2.學期內達成自訂目標者，得以頒發第二階段助學金。 

申請方式及受理時

間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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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說明 

四、檢附文件： 

(一) 弱勢證明相關文件。 

    (二) 課業學習任務報名表。 

檢附文件說明。 

五、學習輔導助學金核發時間: 

(一)第一階段學習輔導助學金為每月發放。 

(二)第二階段學習輔導助學金為審核通過後發放。 

核發時間說明 

六、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

亦同。 

訂定要點生效及修

正程序。 

決議：1. 部分規定內容修正如下： 

一、為協助實踐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弱勢學生提升學習成效，並配合教育
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教學發展中心特訂定「實踐大學
弱勢學生學習輔導實施要點」(以下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之「弱勢學生」係指符合以下資格之一學生：(略) 

(五) 符合申請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條件之學生。 

三、申請方式及受理時間： 
(一) 依教學發展中心公告。 
(二) (略) 
(三) (略) 
(四) 檢附文件： 

1.資格證明相關文件。 
2.課業學習任務報名表。 

四、學習輔導助學金核發時間: 

(一)第一階段學習輔導助學金為每月發放。 

(二)第二階段學習輔導助學金為審核通過後發放。 

五、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2. 餘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課務一/二組 

案由：擬訂本校 107 學年度學生互換校區寄讀一年申請注意事項(草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依「大學部學生互換校區寄讀一年辦法」辦理。 

二、校本部日間部學生互換校區寄讀一年申請注意事項(草案)，詳附件【P.65~P.66】。 

三、高雄校區日間部學生互換校區寄讀一年申請注意事項(草案)，詳附件【P.67~P.69】。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課務一/二組、進修部 

案由：擬訂本校 107 學年度轉系申請注意事項(草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依學則及「實踐大學學生轉系辦法」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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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本部日間部 107 學年度轉系申請注意事項(草案)，詳附件【P.70~P.73】。 

三、校本部進修部 107 學年度轉系申請注意事項(草案)，詳附件【P.74~P.76】。 

四、高雄校區 107 學年度日間部暨進修學士班轉系申請注意事項(草案)，詳附件

【P.77~P.79】。 

決議：1. 為提供更多學生適性發展，爰 107 學年度本校學士班轉系除符合申請資格

外，學系審查標準亦同步部分放寬，名額優先由校內轉系補足後，再開放

予轉學考。付委各學系及教務單位會後修正公告辦理。 

2. 餘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12:10 會議結束) 

 



【附件一】 

實踐大學105學年度各學系實施五搭元素情形一覽表(106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備查1070306) 

專業屬性 

院、學系 

必搭元素 

企
業
參
訪 

業
師
協
同
教
學 

國
內
外
工
作
營(

坊) 

國
內
外
競
賽 

國
內
外
展
演 

專
題
製
作(

寫
作) 

國
內
外
實
習 

專
業
證
照 

就
業
學
程 

產
學
合
作 

大
四
在
業
彈
性
學
習 

教師赴公

民機構研

習服務或

帶薪深耕

服務 

民
生
學
院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 v v v v v v v v v 

餐飲管理學系 v v v v v v v v 

社會工作學系 v v v v v 

音樂學系 v v v v v 

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 v v v v v v v v 

設
計
學
院 

服裝設計學系 v v v v v v v v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v v v v v v v v 

建築設計學系 v v v v v v v v v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 v v v v v v 

管
理
學
院 

企業管理學系 v v v v v v v 

財務金融學系 v v v v v v v v v v v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v v v v v v v v 

應用外語學系 v v v v v v v v v v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 v v v v v v v v v 

會計學系 v v v v v v v v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v v v v v v v v 

管理學院國際企業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v v v v v v 

專業屬性 

院、學系 

必搭元素 

企
業
參
訪 

業
師
協
同
教
學 

國
內
外
工
作
營(

坊) 

國
內
外
競
賽 

國
內
外
展
演 

專
題
製
作(

寫
作) 

國
內
外
實
習 

專
業
證
照 

就
業
學
程 

產
學
合
作 

大
四
在
業
彈
性
學
習 

教師赴公

民機構研

習服務或

帶薪深耕

服務 

文
化
與
創
意
學
院 

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 v v v v v v 

時尚設計學系 v v v v v v v v v v 

應用英語學系 v v v v v v 

應用中文學系 v v v v v v v 

應用日文學系 v v v v v v 

觀光管理學系 v v v v v v v v v 

休閒產業管理學系 v v v v v v 

商
學
與
資
訊
學
院 

國際貿易學系 v v v v v v v 

會計暨稅務學系 v v v v v v v v v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v v v v v v v 

金融管理學系 v v v v v v v v v

行銷管理學系 v v v v v v v v v 

資訊管理學系 v v v v v v v v 

資訊模擬與設計學系 v v v v v v v v v v 

資料科技與通訊學系 v v v v v v v v v v v 

電腦動畫學士學位學程 v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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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台北校本部 107學年度日間部學生互換校區寄讀一年辦理注意事項(草案) 

107年○月○日教務會議通過 

高雄校區學生互換至台北校本部  

 

一、本注意事項係依照本校學生互換校區寄讀一年辦法訂定。 

二、申請日期及地點: 

高雄校區學生申請互換至台北校本部寄讀，申請日期訂於 107年 3月 12日（星期一）起

至 3月 21日(星期三)止，在高雄校區註冊課務二組辦理，逾期不予受理。 

三、申請條件及注意事項： 

1. 休學生尚在休學期間者及當學期復學生不得申請。 

2. 互換校區寄讀名額應以各學系同年級等額為原則，但如僅有一校區申請時，得以欲

寄讀校區之同學系同年級學生人數至多外加四名。 

3. 互換校區寄讀期間之學籍仍隸屬原校區。 

4. 寄讀學生仍須符合於修業年限修畢應修學分及科目之規定。 

四、互換校區寄讀辦理流程： 

順序 辦理項目 辦理時間 辦 理 單 位 及 地 點 

1 申請中文歷年成績單（含排名） 3月 20日以前 高雄校區註冊課務二組 

2 領取申請表 3月 12日至 3月 21日 高雄校區註冊課務二組 

3 系主任簽章 3月 12日至 3月 21日 高雄校區各學系辦公室 

4 
繳交申請表、歷年成績單（含排名）

及有關證件 
3月 12日至 3月 21日 高雄校區註冊課務二組 

5 彙送互換校區寄讀申請書及名冊 3月 30日以前 高雄校區註冊課務二組 

6 參加互換校區寄讀考試 4月 9日至 4月 11日 
台北校本部各學系指定

時間及地點 

7 
各學系彙送互換校區寄讀申請書及

錄取名冊 
4月 18日以前 台北校本部各學系 

8 公布錄取名單 5月 2日 高雄校區註冊課務二組 

 

五、參加互換校區寄讀一年考試之學生必須攜帶學生證，否則不准參加考試。 

六、核准互換校區寄讀一年之學生名單於 5月 2日公布，惟學期學業成績或操行成績不及格，

達勒令退學標準者，取消其互換校區寄讀資格。 

七、學生申請互換校區寄讀以一次為限，互換校區寄讀生於註冊時應至原隸屬校區辦理註冊

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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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申請學系對應表： 

高雄校區學系名稱 台北校本部接受寄讀學系 

觀光管理學系 餐飲管理學系 

休閒產業管理學系 餐飲管理學系 

會計暨稅務學系 會計學系 

應用英語學系 應用外語學系 

國際貿易學系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 企業管理學系 

行銷管理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 /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金融管理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 

資訊科技與通訊學系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 

資訊模擬與設計學系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 

 
九、考試時間、地點及方式：(面試地點均在台北校本部) 

學系名稱 考試時間 考試地點 考 試 方 式 附  加  資  格 備註 

餐飲管理學系 4月9日(一) 

16時 00分 

_E_棟_1_樓 

餐管系辦公室 
面試 

附加資格由本學系訂定辦
法，於說明會時公布。 

 

會計學系 4月11日(三) 

13時 30分 

_L_棟_6_樓 

會計系辦公室 
面試 

1. 每學期無不及格科目。 

2. 每學期操行成績75分(含)

以上。 

說明會可用電
話洽詢。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4月9日(一) 

13時30分 

_L_棟_6_樓 

國貿系辦公室 

書面資料審查 

面試 

1.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80

分(含)以上。 

2. 每學期無不及格科目。 

3. 每學期操行成績75分(含)

以上。 

 

企業管理學系 4月9日(一) 

11時00分 

_L_棟_4_樓 

企管系辦公室 
面試 

1.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70

分(含)以上。 

2. 前一學期操行成績80分
(含)以上。 

 

財務金融學系 
4月11日(三) 

13時30分 

_L_棟_6_樓 

財金系辦公室 
面試 

1.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80

分(含)以上。 

2. 前一學期操行成績78分
(含)以上。 

面試不須另提

供書面資料，如

主動提供者，請

於面試當日準

備一式2份交予

面試委員。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 ─ 書面資料審查 無  

應用外語學系 
4月11日(三) 

14時10分 

_L_棟_5_樓 

L506教室 
英文面試 

前一學期操行成績75分(含)

以上。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 
4月9日(一) 

12時10分 

_L_棟_4_樓 

L407教室 
面試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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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高雄校區107學年度日間部互換校區寄讀一年申請注意事項(草案) 

107 年 o 月 o 日教務會議通過 
台北校本部學生互換至高雄校區 

一、法規及定義： 

1. 本注意事項係依照本校學生互換校區寄讀一年辦法訂定。 

二、申請日期及地點: 

1. 台北校本部學生申請互換至高雄校區寄讀，申請日期訂於 107年 3月 12日(一)起至 3月

21日(三)，時間 8:30-17:00止，於台北校本部註冊課務一組辦理，逾期不予受理。 

三、申請資格： 

1. 休學生尚在休學期間者及當學期復學生不得申請。 

2. 申請互換校區寄讀，依各學系規定之條件，申請期間為一年，以一次為限，且一次僅能申請

一個學系。 

四、注意事項： 

1. 參加互換校區寄讀一年考試之學生必須攜帶學生證，否則無法參加甄試。 

2. 若學生同時申請互換校區寄讀一年及轉系並同時錄取者，以轉系為主，互換校區寄讀一年之

缺額，將依序遞補。 

3. 核准互換校區寄讀一年之學生名單於 5 月 2 日(三)公布，惟學期學業成績或操行成績不及

格，達勒令退學標準者，取消其互換校區寄讀資格。 

4. 互換校區寄讀期間之學籍仍隸屬原校區，寄讀生於註冊時應至原隸屬校區辦理註冊手續。 

5. 寄讀生選課依錄取之校區選課時程辦理。 

6. 寄讀學生仍須符合於修業年限修畢應修學分及科目之規定，寄讀學系課程與原隸屬學系不同

時，應與原隸屬學系事前溝通及辦理學分認定事宜。 

五、互換校區寄讀辦理流程：  

辦理 

順序 
辦理項目 辦理時間 辦理地點 

1 領取申請表 3 月 12日(一)至 3月 21日(三) 台北校本部教務處註冊課務一組 

2 各學系辦理說明會 3 月 12日(一)至 3月 16日(五) 高雄校區各學系指定時間、地點 

3 系主任蓋章 3 月 12日(一)至 3月 21日(三) 台北校本部各學系 

4 繳交申請表等相關文件 3 月 12日(一)至 3月 21日(三) 台北校本部教務處註冊課務一組 

5 
註冊課務一組彙送申請資

料至高雄校區 
3 月 29日(四)以前 台北校本部教務處註冊課務一組 

6 參加互換校區寄讀考試 4 月 9 日(一)至 4月 11 日(三) 高雄校區各學系指定時間地點 

7 

高雄校區各學系提供甄試成

績至 

註冊課務二組 

4 月 13日(五)以前 高雄校區教務處註冊課務二組 

8 公布錄取名單 5 月 2 日(三) 校網頁最新消息及註冊組網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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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申請學系對應表： 

高雄校區開放寄讀學系 接受臺北校本部寄讀學系 

國際貿易學系 國際貿易與經營學系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企業管理學系、管理學院國際企業學士
學位學程 

行銷管理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會計暨稅務學系 會計學系 

應用英語學系 應用外語學系 

應用中文學系 臺北校本部各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 

資訊科技與通訊學系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 

資訊模擬與設計學系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 

金融管理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觀光管理學系 餐飲管理學系 

休閒產業管理學系 餐飲管理學系 

時尚設計學系 服裝設計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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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高雄校區 107學年度日間大學部 

各學系【互換校區寄讀一年】說明會及審查標準資料表 

系別 說明會時間 
甄選 
方式 

甄試時間 
說明會及 
甄試地點 

申請資格/標準 
其他申請資格或備註 

 操行 學業成績 

國際貿易學系 
3 月 12日(一) 
13時 30分 

面試 
4 月 9 日(一) 
13時 30分 

系辦公室 
(I301) 

每學期 70 以上 70 以上 
 

國際企業管理學
系 

3 月 13日(二) 
12時 45分 

面試 
4 月 10日(二) 
12時 30分 

系辦公室 
(I401) 

-- -- -- 
 

行銷管理學系 
3月13日(二) 

12時 10分 
面試 

4月9日(一) 

12時10分 

系辦公室 
(I405) 

前一學期 75 以上 -- 
 

會計暨稅務學系 
3月14日(三) 

12時 10分 
面試 

4月11日(三) 
12時10分 

系辦公室 
(I305) 

-- -- -- 
 

應用英語學系 
3 月 14日(三) 

12時 40分 
面試 

4 月 11日(三) 

12時 40分 

系辦公室 
(C402) 

-- -- -- 
 

應用中文學系 
3 月 15日(四) 

12時 10分 
面試 

4 月 11日(三) 

12時 10分 

系辦公室 
(C301-A) 

-- -- -- 
 

資訊管理學系 
3 月 12日(一) 

13時10分 
面試 

4月9日(一) 

13時10分 

系辦公室 
(J304) 

-- -- -- 
備歷年成績單 

資訊科技與通訊
學系 

3月12日(一) 

12時 50分 
面試 

4月9日(一) 

12時 50分 

系辦公室 
(J105) 

-- -- -- 
於說明會公告，未參加說明會者不錄取。 

資訊模擬與設計
學系 

3 月 12日(一) 

12時 10分 
面試 

4 月 9 日(一) 

12時 10分 

系辦公室 
(J104) 

-- -- -- 
於說明會公告，未參加說明會者不錄取。 

金融管理學系 
3 月 15日(四) 
14時 00分 

面試 
4 月 11日(三) 
14時 00分 

系辦公室 
(F203) 

-- -- -- 
 

觀光管理學系 
3月15日(四) 

12時 10分 
面試 

4月10日(二) 

12時 10分 

系辦公室 
(F503) 

每學期 75 以上 65 以上 
通識英文平均 70 分以上。 

休閒產業管理學
系 

3 月 15日(三) 

12時 10分 
面試 

4 月 12日(三) 

12時 30分 

系辦公室 
(F403) 

前一學期 80 以上 
80 以上/ 
無不及格
科目 

1.未參加說明會者不予錄取。 
2.三年級必須至業界完成 6-8 個月實習。 

時尚設計學系 
3 月 13日(二) 
12時 10分 

作品及面試 
4月10 日(二) 
12時 10分 

系辦公室 
(C407) 

-- -- -- 
1.準備作品集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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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台北校本部日間部 107 學年度轉系申請注意事項(草案) 

107 年○月○日教務會議通過 

一、 法規及定義： 

1. 本注意事項係依照本校學則 28 條及學生轉系辦法訂定。  

2. 本注意事項所稱轉系，係指本校相同學制之學生於校內（包含不同校區間）各系、系

內各組、學位學程間之轉入及轉出。 

 

二、申請日期：107 年 3 月 12 日(一)起至 3 月 21 日(三)，時間 8:30-17:00 止，逾期不予受理。 

 

三、申請地點： 

1. 台北校本部日間部學生，請至 L 棟一樓教務處註冊課務一組辦理。 

2. 台北校本部進修部學生，請至 A 棟一樓進修暨推廣教育部教務組辦理。 

3. 高雄校區學生，請至高雄校區註冊課務二組辦理。 

 

四、申請資格： 

1. 修畢一年級課程即將升二年級者，可申請轉入任何學系(組)二年級就讀。 

2. 修畢二年級課程即將升三年級者，限申請轉入性質相近之學系(組)三年級或降轉至任

何學系(組)二年級就讀；修畢三年級課程即將升四年級具特殊原因者，可申請降轉性

質相近之學系(組)三年級就讀。申請轉入三年級者，學分抵免後未能於二年內修畢轉

入學系(組)應修之學分，修業年限得延長之。 

3. 四年級肄業生、延修生、休學生尚在休學期間者、曾經轉系學生、招生簡章明定錄取

後不得轉系者不得申請。 

4. 轉學生必須在本校就讀一學年後，始可轉系。 

5. 大學個人申請入學之離島保送生，依據「離島地區學生保送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辦法」

第十條規定，不得申請轉系，但有特殊情況報經原保送之地方政府同意者，不在此限。 

6. 經陸聯會分發之陸生限申請轉入核准招收陸生之學系(組)，但不得申請降轉。 

7. 高雄校區原住民專班學生，就讀期間不得申請轉系。若情況特殊，經教務會議通過者

不在此限。 

8. 本校台北、高雄兩校區隸屬不同校區，各學系(組)視為獨立系組，可互轉系。 

9. 不同學制不得互轉。(相同學制之日間部及進修部得相互轉系) 

 

五、跨部轉系操行及學業成績標準： 

 跨部轉系者，其操行與學業成績，應符合如下標準，始得提出申請。惟各學系(組)所自

訂之成績標準，如高於下列標準，則依各學系(組)規定辦理之： 

1. 日間部學生申請轉系至進修部者，每學期之操行成績需達七十分以上、學業成績平均

需達六十五分以上。 

2. 進修部學生申請轉系至日間部者，每學期之操行成績需達七十五分以上、學業成績平

均需達七十五分以上且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為全班前百分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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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作業流程： 

 

七、申請規定： 

1. 轉系申請截止後，不得申請更改擬轉入學系(組)。 

2. 轉系申請以一個志願為限，重覆申請者，取消轉系資格。 

3. 申請轉系之學生，如未滿二十歲者，需另附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同意書。 

4. 學生轉系以一次為限，經核准後不得再申請轉回原學系(組)或轉入其他學系(組)，請審

慎思考再提交申請書。 

5. 申請轉系學生應依說明會時間至規定地點，聽取系主任說明，以了解擬轉入之學系

(組)。各學系(組)轉系說明會資料請詳閱「轉系說明會及審查標準資料表」。 

6. 學生參加轉系考試必須攜帶學生證，學生證遺失者，請攜帶在學證明及身分證，否則

不准參加考試。 

7. 轉系生於 9 月開學前，應依規定時間至轉入學系(組)辦理抵免學分（需備歷年成績單

正本一份）及註冊手續。 

8. 轉系錄取名單訂於 107 年 5 月 2 日公布，但當學期因故退學者，取消其轉系資格。 

9. 陸生轉系規定及說明： 

(1) 依教育部 102 年 10 月 15 日臺教高通字第 1020149833 號函示，陸生轉系應在教育

部當學年度核定招收陸生之系組範圍內辦理。 

(2) 教育部尚未核定本校 107 學年度可招收陸生學系。 

(3) 各系已規劃招收陸生轉系生(外加名額)，每系至多招收 1 名(除 OO 系不招收陸生)，

可於受理學生轉系申請期間先予受理陸生轉系，惟於核定陸生轉系時，將依教育

部 107 學年度核定之招生學系辦理，若未列於 107 學年度教育部核定本校之陸生招

生學系，則陸生之轉系申請案依規定不予同意。 

10. 未達各學系轉系最低錄取標準者，雖有缺額仍不予錄取。

程序 辦理項目 辦理時間 辦理地點 

1 申請中文歷年成績單（含排名） 3月20日以前 

以下方式擇一辦理： 

1. 至「文件申請自動化小額收費系

統」申請(A 棟 1 樓收發室旁)。 

2. 至出納組繳費後，將收據繳至註

冊課務一組申請。 

2 各學系(組)辦理參加轉系學生說明會 3月12日至3月16日 各學系(組)指定時間地點 

3 領取申請表 3月12日至3月21日 教務處註冊課務一組 

4 原就讀學系(組)主任簽章 3月12日至3月21日 各學系(組)辦公室 

5 
繳交申請表、歷年成績單（含排名）

及相關證件 
3月12日至3月21日 教務處註冊課務一組 

6 彙送轉系申請書及轉系生名冊 3月30日以前 各學系(組)辦公室 

7 參加轉系考試 4月9日至4月11日 各學系(組)指定時間地點 

8 
各學系(組)彙送轉系申請書及錄取名

冊 
4月18日以前 教務處註冊課務一組 

9 公布錄取名單 5月2日 實踐大學首頁及註冊課務一組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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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台北校本部 107 學年度日間部轉系說明會及審查標準資料表(附件一) 

 

 

學系組別 

轉系說明會 審查標準 

時間 地點 考試時間 考試地點 
考試方式 預計錄取 

人    數 
備      註 

二年級 三年級 

社會工作學系 
3月13日(二) 

13時00分 

D棟1樓 

D102 

4月10日(二) 

12時00分 

D棟2樓 

D201 

面試(申請人

需 在 3 月 30

日前交轉系

說明書至社

工系辦) 

面試(申請人

需在3月30

日前交轉系

說明書至社

工系辦) 

二年級 1 人 

三年級 0 人 

附加資格 

1.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

平均 70 分(含)以

上。 

2. 前一學期操行成績

80 分(含)以上。 

3. 每學期無不及格科

目。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

展學系 

3月14日(三) 

17時00分 
D306 

4月11日(三) 

17時0分 
D306 面試 面試 

二年級 2 人 

三年級 0 人 

附加資格由本學系訂

定辦法，於說明會時

公布。 

餐飲管理學系 
3月15日(四) 

15時00分 

E棟1樓 

餐管系辦公室 
4月9日(一) 

16時00分 

E棟1樓 

餐管系辦公室 
面試 面試 

二年級 1 人 

三年級 0 人 

附加資格由本學系訂

定辦法，於說明會時

公布。 

音樂學系 
3月12日(一) 

12時10分 
F棟1樓 

音樂系辦公室 

4月10日(二) 

12時10分 
F101 主修/面試 主修/面試 

二年級 1 人 

三年級 2 人 

附加資格由本學系訂

定辦法，於說明會時

公布。 

食品營養與保健生

技學系 

 3月13日(二) 

12時30分 

E棟3樓 

E309  

4月10日(二) 

13時10分 

E棟3樓 

E309  

筆試: 

有機化學 

筆試: 

生物化學 

二年級 1 人 

三年級 1 人 

附加資格 

1. 每學期學業成績平

均 80 分(含)以上。 

2. 每學期操行成績 80

分(含)以上。 

3. 筆試成績 70 分(含)

以上。 

服裝設計學系 
3月14日(三) 

15時00分 
H408 

4月11日(三) 

13時00分 
H408 作品集面試 作品集面試 

二年級 1 人 

三年級 1 人 

當天 12:30 至 13:00 請

將作品集置至H408教

室內，超過時間喪失

面試資格。 

建築設計學系 
3月16日(五) 

10時00分 
A棟7樓 

建築系辦公室 

4月10日(二) 

10時00分 
A棟7樓 

建築系辦公室 
作品集面試 作品集面試 

二年級 1 人 

三年級 3 人 

附加資格由本學系訂

定辦法，於說明會時

公布。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3月14日(三 ) 

15時10分 
A棟6樓 

工設系辦公室 

4月11日(三) 

15時10分 
A棟6樓 

工設系辦公室 
作品集面試 作品集面試 

二年級 0 人 

三年級 1 人 

附加資格由本學系訂

定辦法，於說明會時

公布。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

3D 動畫設計組 

3月14日(三) 

14時00分 

A棟5樓 

A503 

4月11日(三) 

14時00分 
A棟5樓 

A503 
作品集面試 作品集面試 

二年級 0 人 

三年級 1 人 

附加資格由本學系訂

定辦法，於說明會時

公布，亦可電洽媒傳

系辦公室(分機7050高

助教)。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

創意媒體設計組 

3月14日(三) 

14時00分 

A棟5樓 

A503 

4月11日(三) 

14時00分 
A棟5樓 

A503 
作品集面試 作品集面試 

二年級 1 人 

三年級 1 人 

附加資格由本學系訂定

辦法，於說明會時公布，

亦可電洽媒傳系辦公室

(分機 7050 高助教)。 

附件-第72頁/共79頁



實踐大學台北校本部 107 學年度日間部轉系說明會及審查標準資料表(附件一) 

 

 

學系組別 

轉系說明會 審查標準 

時間 地點 考試時間 考試地點 
考試方式 預計錄取 

人    數 
備      註 

二年級 三年級 

會計學系 
3月14日(三) 

13時30分 
L棟6樓 

會計系辦公室 

4月11日(三) 

13時30分 
L棟6樓 

會計系辦公室 
面試 面試 

二年級 2 人 

三年級 2 人 

附加資格由本學系訂

定辦法，於說明會時

公布。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

系 

3月14日(三) 

10時10分 
L棟6樓 

國貿系辦公室 

4月11日(三) 

10時10分 
L棟6樓 

國貿系辦公室 
面試 面試 

二年級 3 人 

三年級 1 人 

附加資格 

1.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

平均 70分(含)以上。 

2. 前一學期操行成績

75 分(含)以上。 

企業管理學系 
3月12日(一) 

11時00分 
L棟4樓 

企管系辦公室 

4月9日(一) 

11時00分 
L棟4樓 

企管系辦公室 
面試 面試 

二年級 4 人 

三年級 1 人 

附加資格 

1.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

平均 70 分(含)以上。 

2. 前一學期操行成績

80 分(含)以上。 

財務金融學系 
3月16日(五) 

16時00分 
L棟6樓 

財金系辦公室 

4月11日(三) 

13時30分 
L棟6樓 

財金系辦公室 面試 面試 
二年級 1 人 

三年級 1 人 

附加資格 

1.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 

平均 70 分(含)以上。 

2. 前一學期操行成績

75 分(含)以上。 

風險管理與保險 

學系 

3月16日(五) 

10時00分 
L棟6樓 

風保系辦公室 

4月11日(三) 

13時30分 
L棟6樓 

風保系辦公室 面試 面試 
二年級 2 人 

三年級 1 人 

附加資格 

1. 每學期操行成績 75

分(含)以上。 

2. 每學期無不及格科

目。 

應用外語學系 
3月15日(四) 

12時10分 
L棟5樓 

L507 

4月11日(三) 

14時10分 

L棟5樓 

L506  
英文面試 英文面試 

二年級 2 人 

三年級 1 人 

附加資格 

1. 前一學期操行成績

75 分(含)以上。 

2. 前一學期無不及格

科目。 

資訊科技與管理 

學系 

3月12日(一) 

12時10分 
L棟4樓 

資訊系辦公室 

4月9日(一) 

12時10分 

L棟4樓 

L407 
面試 面試 

二年級 2 人 

三年級 1 人 

附加資格 

1.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

平均 70 分(含)以

上。 

2. 前一學期操行成績

75 分(含)以上。 

管理學院國際企業

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3月15日(四) 

15時00分 

K棟5樓 

ETP辦公室 

4月10日(二) 

13時30分 

K棟5樓 

ETP辦公室 
英文面試 英文面試 

二年級 1 人 

三年級 0 人 
本班為全英語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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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台北校本部 107學年度進修暨推廣教育部轉系申請注意事項(草案) 
 

                                                                                                                                                                                                                                                                                           

一、 本注意事項係依照本校學則第 28 條及學生轉系辦法訂定。 

 
二、 申請日期： 

申請轉系日期訂於107年3月12日(一)起至3月21日(三)，時間15:00-22:00止，逾期不予受理。 

 

三、 申請地點： 

1. 校本部進修部學生，請至 A 棟一樓進修暨推廣教育部教務組辦理。 

2. 校本部日間部學生，請至 L 棟一樓教務處註冊課務一組辦理。 

3.  高雄校區學生，請至高雄校區註冊單位辦理。 

 
四、 申請資格：  

1. 修畢一年級課程即將升二年級者，可申請轉入任何學系(組)二年級就讀。 

2. 修畢二年級課程即將升三年級者，限申請轉入性質相近之學系(組)三年級或降轉至任何

學系(組)二年級就讀；修畢三年級課程即將升四年級具特殊原因者，可申請降轉性質相

近之學系(組)三年級就讀，申請轉入三年級者，學分抵免後未能於二年內修畢轉入學系

(組)應修之學分，修業年限得延長之。 

3. 四年級肄業生、延修生、休學生尚在休學期間者、曾經轉系學生、招生簡章明定錄取後

不得轉系者不得申請。 

4. 轉學生必須在本校就讀一學年後，始可轉系。 

5. 大學個人申請入學之離島保送生，依據「離島地區學生保送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辦法」第

十條規定，不得申請轉系，但有特殊情況報經原保送之地方政府同意者，不在此限。 

6. 大陸地區學生限申請轉入核准招收大陸地區學生之學系(組)，但不得申請降轉。 

7. 高雄校區原住民專班學生，就讀期間不得申請轉系。若情況特殊，經教務會議通過者

不在此限。 

8. 本校台北、高雄兩校區隸屬不同校區，各學系(組)視為獨立系組，可互轉系。 

9. 不同學制不得互轉。『相同學制之日間部及進修部得相互轉系』。 

 

五、 跨部轉系操行及學業成績標準： 

 跨部轉系者，其操行與學業成績，應符合如下標準，始得提出申請。惟各學

系(組)所自訂之成績標準，如高於下列標準，則依各學系(組)規定辦理之： 

1. 日間部學生申請轉系至進修部者，每學期之操行成績需達七十分以上、學業成績平均需

達六十五分以上。 

2. 進修部學生申請轉系至日間部者，每學期之操行成績需達七十五分以上、學業成績平均

需達七十五分以上且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為全班前百分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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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作業流程：      

 

七、 申請規定: 
1. 轉系申請截止後，不得申請更改擬轉入學系(組)。 

2. 轉系申請以一個志願為限，重覆申請者，取消轉系資格。 

3. 學生轉系以一次為限，經核准後不得再申請轉回原學系(組)或轉入其他學系(組)，請審慎思

考再提交申請書。 

4. 申請轉系之學生，如未滿二十歲者，轉系申請表須家長簽章。 

5. 為使轉系生了解擬轉入之學系，申請轉系學生應依說明會時間至規定地點，聽取系主任說

明，以了解擬轉入之學系(組)。各學系(組)轉系說明會資料請詳閱「轉系說明會及審查標準

資料表」。 

6. 學生參加轉系考試必須攜帶學生證，學生證遺失者，請攜帶在學證明及身分證，否則不准

參加考試。 

7. 轉系生於 9 月開學前，應依規定時間至轉入學系辦理抵免學分（需備歷年成績單正本一份）

及註冊手續。 

8. 轉系錄取名單訂於 107 年 5 月 2 日公布，但當學期學業成績或操行成績不及格，達勒令退

學標準者，取消其轉系資格。 

9. 未達各學系轉系最低錄取標準者，雖有缺額仍不錄取。 

 
 
 
 
 

 

程 

序 

 

辦   理   項   目 

 

辦  理  時  間 

 

辦    理    地    點 

1 申請成績單 3月20日以前 

以下方式擇一辦理： 

1. 至「文件申請自動化小額收費系

統」申請(A 棟 1 樓收發室旁)。 

2. 至出納組繳費後，將收據繳至進

修部教務組申請 (A 棟一樓) 

2 各學系辦理參加轉系學生說明會 3月12日至3月16日 各學系指定時間地點 

3 領取申請表 3月12日至3月21日 進修部教務組(A 棟一樓) 

4 原就讀學系主任簽章 3月12日至3月21日 各學系辦公室 

5 
繳交申請表、成績單(歷年成績單含排名) 

及相關證件 
3月12日至3月21日 進修部教務組(A 棟一樓) 

6 彙送轉系申請書及轉系生名冊 3月30日以前 各學系辦公室 

7 參加轉系考試 4月9日至4月11日 各學系指定時間地點 

8 各學系彙送轉系申請書及錄取名冊 4月18日以前 進修部教務組(A 棟一樓) 

9 公布錄取名單 5月2日 實踐大學首頁及進修部教務組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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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台北校本部107學年度進修暨推廣教育部 
轉系說明會及審查標準資料表 

                          107年3月6日 
系          別 

說明會 
日期、時間 

說明會地點 
考試(面試) 
日期、時間 

考試地點 考試方式 
預計錄取 
人    數 

備註 

家庭研究與兒童
發展學系 

3月13日(二) 
17:00 

D306 
4月10日(二) 

17:30 
D306 面試 

二年級5人 
三年級1人 

附加資格由本學系
自訂辦法，於說明會
時另行公佈 

餐飲管理學系 
3月15日(四) 

15:00 
E棟1樓 

餐管系辦公室 
4月9日(一) 

16:00 
E棟1樓 

餐管系辦公室 
面試 

二年級2人 
三年級1人 

附加資格由本學系
自訂辦法，於說明會
時另行公佈 

社會工作學系 
3月13日(二) 

13:00 
D102 

4月10日(二) 
12:00 

D棟2樓 
D201 

面試 
二年級4人 
三年級1人 

1. 前一學期成績平 
均須達70分(含)以
上。 

2. 前一學期操行成
績在 80分 (含 )以
上。 

3. 歷年成績無不及
格科目。 

4. 國文、英文須在70
分(含)以上。 

服裝設計學系 
3月14日(三) 

15:00 
H408 

4月11日(三) 
13:00 

H408 

1.作品集面試 
(請當天中午
12:30~13:00 
將作品集置
至 H408 教 室
內，超過時間
喪失面試資
格) 

二年級1人 
三年級4人 

附加資格由本學系
自訂辦法，於說明會
時另行公佈 

會 計 學 系 
3月14日(三) 

18:00 
L棟6樓 

會計系辦公室 
4月11日(三) 

18:00 
L棟6樓 

會計系辦公室 
面試 

二年級9人 
三年級6人 

附加資格由本學系
自訂辦法，於說明會
時另行公佈 

國際經營與貿易
學系 

3月13日(二) 
17:00 

L棟6樓 
國貿系辦公室 

4月9日(一) 
11:10 

L棟6樓 
國貿系辦公室 

1. 書審 ( 附交
含 班 級 排
名 歷 年 成
績單) 

2.面試 

二年級10人 
三年級3人 

附加資格由本學系
自訂辦法，於說明會
時另行公佈 

企業管理學系 
(企業管理組) 

3月12日(一) 
17:00 

L棟4F 
企管系辦公室 

4月9日(一) 
17:00 

L棟4樓 
企管系辦公室 

面試 

二年級8人 
三年級2人 附加資格由本學系 

自訂辦法，於說明會
時另行公佈 企業管理學系 

(時尚經營管理組) 
二年級2人 
三年級1人 

財務金融學系 
3月16日(五) 

16:00 
L棟6樓 

財金系辦公室 
4月11日(三) 

13:30 
L棟6樓 

財金系辦公室 
面試 

二年級8人 
三年級1人 

1. 前一學期學業成
績平均70分以上 

2. 前一學期操行成
績75分以上 

3. 附交歷年成績單 

風險管理與保險
學系 

3月16日(五) 
16:00 

L棟6樓 
風保系辦公室 

4月11日(三) 
15:00 

L棟6樓 
風保系辦公室 

面試 
二年級7人 
三年級4人 

附加資格由本學系
自訂辦法，於說明會
時另行公佈 

應用外語學系 
3月15日(四) 

12:10 
L棟5樓 

L507教室 
4月11日(三) 

14:10 
L506 英文面試 

二年級1人 
三年級1人 

1.前一學期操行75分
(含)以上。 

2.附交歷年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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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高雄校區 107學年度日間部暨進修學士班轉系申請注意事項(草案) 

107 年 o 月 o 日教務會議通過 

 

一、法規及定義： 

1. 本注意事項係依照本校學則第28條及「實踐大學學生轉系辦法」訂定。 

2. 本注意事項所稱轉系，係指本校相同學制之學生於校內（包含不同校區間）各系、系內各組、

學位學程間之轉入及轉出。 

二、申請日期： 

1. 申請轉系日期訂於107年3月12(一)起至3月16日(五)，時間8:30-17:00 止，逾期不予受理。 

三、申請地點： 

1. 高雄校區日間大學部及進修學士班申請學生，於高雄校區註冊課務二組辦理。 

2. 台北校本部申請學生，於台北校本部註冊課務一組辦理。 

四、申請資格： 

1. 修畢一年級課程即將升二年級者，可申請轉入任何學系(組)二年級就讀。 

2. 修畢二年級課程即將升三年級者，限申請轉入性質相近之學系(組)三年級或降轉至任何學系

(組)二年級就讀；修畢三年級課程即將升四年級具特殊原因者，可申請降轉性質相近之學

系(組)三年級就讀。 

3. 四年級肄業生、延修生、休學生尚在休學期間者、曾經轉系學生、招生簡章明定錄取後不得

轉系者不得申請。 

4. 轉學生必須在本校就讀一學年後，始可轉系。 

5. 大學個人申請入學之離島保送生，依據「離島地區學生保送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辦法」第十條

規定，不得申請轉系，但有特殊情況報經原保送之地方政府同意者，不在此限。 

6. 經陸聯會分發之陸生限申請轉入教育部核准招收大陸地區學生之學系(組)，但不得申請降

轉。 

7. 高雄校區原住民專班學生，就讀期間不得申請轉系。若情況特殊，經教務會議通過者不在此

限。 

8. 本校台北、高雄兩校區隸屬不同校區，各學系(組)視為獨立系組，可互轉系。 

五、跨部轉系操行及學業成績標準： 

跨部轉系者，其操行與學業成績，應符合如下標準，始得提出申請。惟各學系(組)所自訂之成績

標準，如高於下列標準，則依各學系(組)規定辦理之： 

1. 日間大學部學生申請轉系至進修學士班者，每學期之操行成績需達七十分以上、學業成績平

均需達六十五分以上。 

2. 進修學士班學生申請轉系至日間大學部者，每學期之操行成績需達七十五分以上、學業成績

平均需達七十五分以上且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為全班前百分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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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注意事項： 

1. 為使轉系生了解擬轉入之學系，申請轉系之學生須在表列時間至規定地點，聽取系主任說

明，未參加說明會或未以電話洽詢者，學系有權取消錄取資格。各學系(組)轉系說明會資料

請詳閱「轉系說明會及審查標準資料表」。 

2. 登記截止後，不得申請更改，申請以一個志願為限(包含不同校區間)各系、系內各組、學位

學程間之轉入及轉出。 

3. 未滿20歲之申請者，需檢附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同意書。 

4. 學生參加轉系考試必須攜帶學生證，否則不准參加考試。 

5. 轉系錄取名單訂於5月2日(三)公布，但當學期因故退學者，取消其轉系資格。 

6. 學生轉系以一次為限，經核准後不得再申請轉回原系或轉入其他學系，請審慎思考再提交申

請書。 

7. 轉系生於107學年度選課前，應依公告規定時間辦理抵免學分申請及確認。 

8. 陸生轉系規定及說明： 

(1)依教育部102年10月15日臺教高通字第1020149833號函示，陸生轉系應在教育部當學年度

核定招收陸生之系組範圍內辦理。 

(2)教育部尚未核定本校107學年度可招收陸生學系。 

(3)各系已規劃招收陸生轉系生(外加名額)，每系至多招收1名，可於受理學生轉系申請期間

先予受理陸生轉系，惟於核定陸生轉系時，將依教育部107學年度核定之招生學系辦理，若

未列於107學年度教育部核定本校之陸生招生學系，則陸生之轉系申請案依規定不予同意。 

9. 未達各學系轉系最低錄取標準者，雖有缺額仍不予錄取。  

七、作業流程： 

辦理 

順序 
辦理項目 辦理時間 辦理地點 

1 
申請歷年成績單 

領取申請表 
3 月 12日(一)至 3月 21日(三) 

以下方式擇一辦理： 

1.至「文件申請自動化小額收費

系統」申請(出納組旁)。 

2.出納組繳費後，將收據繳至註

冊課務二組申請 

2 參加各學系說明會 3 月 12日(一)至 3月 16日(五) 各學系指定時間、地點 

3 繳交申請表等相關文件 3 月 12日(一)至 3月 21日(三) 教務處註冊課務二組 

4 
註冊課務二組彙送申請資料 

至台北校本部 
3 月 29日(四)  

5 註冊組彙送申請資料至各學系 3 月 30日(五)以前 教務處註冊課務二組 

6 轉系甄試 4 月 9(一)至 4月 11日(三) 各學系指定時間地點 

7 各學系提供甄試成績至註冊組 4 月 13 日(五)以前 教務處註冊課務二組 

8 公布錄取名單 5 月 2 日(三) 
校網頁最新消息及註冊課務 

二組網頁公告 

9 轉系生抵免作業說明會 5 月 8 日(二) 
校網頁最新消息及註冊課務 

二組網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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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高雄校區 107 學年度日間大學部暨進修學士班 各學系轉系說明會及審查標準資料表 

系別 說明會時間 
甄選 

方式 
面試時間 

說明會及 

面試地點 

預計招收名額 申請資格/標準 
其他申請資格或備註 

二年級 三年級  操行 學業成績 

國際貿易學系 
107/03/12(一) 

12 時 10 分 
面試 

107/04/09(一) 

12 時 10 分 

I301 

系辦公室 
8 8 每學期 70 以上 70 以上  

國際企業管理學
系 

107/03/13(二) 

12 時 10 分 
面試 

107/04/10(二) 

12 時 10 分 

I401 

系辦公室 

日：8 

進：8 

日：8 

進：8 
前一學期 75 以上 -- 跨部轉系者，另依跨部轉系資格辦理。 

會計暨稅務學系 
107/03/14(三) 

12 時 10 分 
面試 

107/04/11(三) 

12 時 10 分 

I305 

系辦公室 
8 8 -- -- --  

金融管理學系 
107/03/15(四) 

14 時 00 分 
面試 

107/04/11(三) 

14 時 00 分 

F203 

系辦公室 
8 8 -- -- --  

行銷管理學系 
107/03/13(二) 

12 時 10 分 
面試 

107/04/09(一) 

12 時 10 分 

I405 

系辦公室 
8 8 前一學期 75 以上 75 以上  

資訊管理學系 
107/03/12(一) 

13 時 10 分 
面試 

107/04/09(一) 

13 時 10 分 

J304 

系辦公室 
8 8 前一學期 70 以上 --  

資訊科技與通訊
學系 

107/03/12(一) 

12 時 50 分 
面試 

107/04/09(一) 

12 時 50 分 

J105 

系辦公室 
8 4 每學期 -- 

無不及格
科目 

 

資訊模擬與設計
學系 

107/03/12(一) 

12 時 10 分 
面試 

107/04/09(一) 

12 時 10 分 

J104 

系辦公室 
8 8 -- -- --  

電腦動畫學士學
位學程 

107/03/16(五) 

12 時 10 分 

作品集面試
&素描考試 

107/04/11(三) 

12 時 10 分 

C406 

學程辦公室 
1 1 每學期 70 以上 

65 以上/ 

無不及格
科目 

準備作品集面試(必備) 

服飾設計與經營
學系 

107/03/14(三) 

13 時 00 分 
作品集面試 

107/04/11(三) 

13 時 00 分 

C306 

系攝影棚 

日：8 

進：8 

日：8 

進：8 
前一學期 -- 

無不及格
科目 

1.跨部轉系者，需依跨部轉系資格辦理。 

2.準備作品集面試 

時尚設計學系 
107/03/13(二) 

12 時 10 分 
作品集面試 

107/04/10(二) 

12 時 10 分 

C407 

系辦公室 
6 2 前一學期 70 以上 --  

觀光管理學系 
107/03/15(四) 

12 時 10 分 
面試 

107/04/10(二) 

12 時 10 分 

F503 

系辦公室 

日：8 

進：8 

日：3 

進：8 
每學期 75 以上 70 以上 

1.應英系學生通識英文平均 65 分以上，其他科系
學生通識英文平均 70 分以上。 

2.跨部轉系者，需依跨部轉系資格辦理。 

休閒產業管理學
系 

107/03/15(四) 

12 時 10 分 
面試 

107/04/12(三) 

12 時 10 分 

F403 

系辦公室 
7 4 前一學期 -- 70 以上 三年級必須至業界完成 6-8 個月實習。 

應用英語學系 
107/03/14(三) 

12 時 40 分 
面試 

107/04/11(三) 

12 時 40 分 

C402 

系辦公室 
8 8 前一學期 70 以上 --  

應用中文學系 
107/03/15(四) 

12 時 20 分 
面試 

107/04/10(二) 

12 時 20 分 

C301-A 

系辦公室 
8 2 -- -- --  

應用日文學系 
107/03/15(四) 

14 時 00 分 
面試 

107/04/11(三) 

14 時 00 分 

C301-B 

系辦公室 
2 4 每學期 

平均 80

以上 

平均 70 

以上 

1. 學業成績平均未達 70 分者，至少需具備日語
能力檢定 N4 或同等級之證書(正本查驗)。 

2. 需修習校外實習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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